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

府行救字第1020027799號

訴願人：00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00縣00鄉中正路00號
代表人：000               地址：同上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訴願人因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以下同）101年10月9日投稅法字第1010031079號復查決定，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訴願人參加經濟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以下稱第四河川局)公告辦理之「100年陳有蘭溪興安橋上下游段疏濬土石採售分離即採即售作業－收入部分」招標案，標得該案土石即採即售數量計4萬立方公尺。因該疏濬採售案係以疏濬工程所採取之土石為標的物，原處分機關遂依據第四河川局101年5月28日水四管字第10102062060號函通報，以訴願人標得土石採取數量，按「南投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第5條規定，每立方公尺徵收新臺幣30元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核定稅額計1,200,000元，訴願人不服，申請復查，原處分機關101年10月9日投稅法字第1010031079號復查決定未獲變更，訴願人於同年11月8日乃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南投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稽徵機關為本府稅務局。」、第3條規定：「凡在本縣轄區內採取土石，應依本自治條例課徵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以下簡稱本特別稅）。…」、第4條規定：「本特別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一、依土石採取法規定取得土石採取許可者，為土石採取人。二、機關辦理標售採取者，為得標人。三、未依前二款規定違規採取者，為違規行為人。」及第5條規定：「本特別稅應徵稅額如下：一、每立方公尺徵收新臺幣三十元。…」、地方稅法通則第3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視自治財政需要，依前條規定，開徵特別稅課、臨時稅課或附加稅課」、第6條規定：「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開徵地方稅，應擬具地方稅自治條例，經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完成三讀立法程序後公布實施。地方稅自治條例公布前，應報請各該自治監督機關、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備查」。分別定有明文。
2、 本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係為維護本縣自然景觀永續發展及自治財政需要，充裕財源，依地方稅法通則第1條規定制定，經本縣議會第17屆第10、11次臨時會審議通過，且本府100年10月20日府稅消字第10002127120號函請財政部、內政部及行政院主計處核備，並經財政部100年12月1日台財稅字第10004749822號函復「同意備查」，本府於同年12月21日府行法字第1000334848號公布。本案訴願人參加第四河川局公告辦理之「100年陳有蘭溪興安橋上下游段疏濬土石採售分離即採即售作業－收入部分」招標案，標得該案土石計4萬立方公尺。嗣原處分機關依第四河川局101年5月28日「土石採取資料及納稅義務人稅籍資料通報表」資料，按每立方公尺徵收新臺幣30元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核定稅額計1,200,000元，揆諸首揭規定，自屬有據。
3、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一）訴願主張上開特別稅之課徵對象係土石採取人，訴願人為土石買受人，非該特別稅之課徵對象。（二）訴願人認南投縣政府101年7月2日府稅消字第10101278190號函說明三稱「…其影響地方居民生活品質及道路交通安全，衝擊本縣觀光發展等外部不經濟性，應負擔合理之稅捐。」有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云云。（三）本局於復查決定書中引用第四河川局公告招標資料之附加說明，訴願人認有倒因為果之嫌等語，資為爭議。
4、 按司法院釋字第420號解釋意旨：「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再按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徵納稅能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而非其外觀之法律行為或形式上之登記事項，對實質上相同經濟活動所產生之相同經濟利益，應課以相同之租稅，始符合租稅法律主義所要求之公平及實質課稅原則。而實質課稅原則為租稅法律主義之內涵及當然歸趨，故有關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自亦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準，否則勢將造成鼓勵投機或規避稅法之適用，無以實現租稅公平之基本理念及要求，故應就具體個案判斷應徵之稅賦與納稅義務人。按河川疏濬清淤行為核屬公共利益範疇，雖無爭議，但伴隨河川疏濬清淤之土石採取行為，亦屬明確，訴願人既確因系爭疏濬工程獲得經濟利益，縱其施作工程之目的同時含有疏濬之公益性質，但既在本縣境內採取土石而獲得經濟利益，即應本於使用者付費之概念，繳納土石特別稅。
5、 再按本縣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第4條第1款規定，「依土石採取法規定取得土石採取許可者」之納稅義務人固係指依土石採取法規定取得土石採取許可之土石採取人，訴願人係參加政府河川疏濬計畫之得標人非上開規定條件之納稅義務人。惟依同自治條例第4條第2款規定，機關辦理標售採取者，以得標人為該特別稅之納稅義務人。依該自治條例制定之意旨及精神，得標人係指標售案之土石得標人，因土石得標人係土石獲取者，土石取得及運送過程亦屬土石採取行為之一環，復以得標人係利用土石之營利事業，且係土石採取行為併標售之利益歸屬者，訴願人仍負有特別稅之繳納義務，顯屬當然。
6、 至訴願人認南投縣政府101年7月2日府稅消字第10101278190號函說明三稱「…其影響地方居民生活品質及道路交通安全，衝擊本縣觀光發展等外部不經濟性，應負擔合理之稅捐。」有違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云云，查平等原則之真意乃在於禁止恣意，要求「相同事情為相同處理；不同事情不同處理」，國家機關不得將與事物性質無關之因素納入考量，而作為差別處理之基準；建立此原則無非係為禁止恣意行為，而非全然要求不得為差別處理，苟行為非屬恣意，而係依法行為，即無違反平等原則之可言。至訴願人其餘之主張，尚不生影響本案訴願決定之結果，爰不贅以一一論駁。
7、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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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簡 育 民

中華民國102年2月1日

代理縣長  陳志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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